
海淀区宝山村平衡资金地块（二期）项目 

声环境影响分析报告函审意见 

2023 年 11 月 14 日，北京鑫泰世纪置业投资有限公司组织有关专家，通过函审

方式对《海淀区宝山村平衡资金地块（二期）项目声环境影响分析报告》（以下简

称《报告》）进行了技术审查，形成函审意见如下： 

一、项目概况 

海淀区宝山村平衡资金地块（二期）项目（以下简称“本项目”） 位于北京市海

淀区四季青镇宝山行政村。本项目评价地块规划用地性质为R2二类居住用地、A334

托幼用地，地上建筑面积约28.83万平方米。四至范围：项目东侧为规划宝山东路，

道路等级为城市支路；南侧为规划宝山南街，道路等级为城市支路；西侧为规划宝

山西二路，道路等级为城市支路；北侧为现状田村路，道路等级为城市次干路，现

状田村路地下敷设现状轨道交通6号线；地块之间有现状大台铁路。 

二、噪声防治措施 

根据现状调查和噪声模拟预测分析结果，为减缓周边道路及轨道交通对地块开

发后敏感建筑声环境的影响，后续地块开发须采取如下噪声防治措施： 

1. 根据《北京地区建设工程规划设计通则》最小距离要求，本次预测地块内临

现状田村路、规划宝山中路一侧建筑不能满足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096-2008）

中 4a 类标准限值要求。采取隔声窗措施后，室内可满足《建筑环境通用规范》

（GB55016-2021）（自 2022 年 4 月 1 日起实施）中规定限值要求。因此，后期建设

需合理安排功能布局。按照建筑设计规范的退线距离落实，并作为噪声防护距离在

二级开发中落实。 

2. 在交通干线两侧首排规划建设住宅等敏感建筑时，应落实《建筑环境通用规

范》《北京市住宅设计规范》，建筑的室内允许噪声级、建筑构件计权隔声量，以

及建筑结构隔声减噪设计等指标须满足规范要求； 

3. 项目临交通干线一侧敏感建筑安装交通噪声隔声指数≥30dB（A）的隔声窗，

做好建筑隔声设计，保证达到室内声环境标准； 

4. 后续住宅楼销售应遵守《北京市环境保护局 北京市建设委员会 关于销售新

建居民住宅明示建筑隔声情况及所在地声环境状况的通知》（京环发〔2007〕141 号）

中的要求，对建设项目隔声及所在地声环境状况进行明示； 



5. 根据《北京地区建设工程规划设计通则》最小距离要求，本次预测地块内临

现状轨道交通 6 号线侧建筑不能满足《城市区域环境振动标准》（GB 10070-1988）

中居民、文教区限值要求及《城市轨道交通引起建筑物振动与二次辐射噪声限值及

其测量方法标准》（JGJ/T170-2009）中居民、文教区限值要求，规划住宅及幼儿园

应落实《地铁正线周边建设敏感建筑物项目环境振动控制规范》（DB11/T 1735-2020）

中要求的减振措施； 

6. 本次评价地块之间大台铁路有列车通过时，根据《北京地区建设工程规划设

计通则》最小距离要求，本次预测地块临大台铁路侧建筑不能满足《声环境质量标

准》（GB3096-2008）中 1 类标准限值要求及《城市区域环境振动标准》（GB 

10070-1988）中居民、文教区限值要求，建议开发建设单位与大台铁路运营部门提出

申请，铁路运行时平稳运行，减少鸣笛，避免大台铁路夜间行车。 

三、项目的总体意见 

《报告》依据《中共北京市委生态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<北京市环境

噪声污染防治工作方案（2021-2025 年）>的通知》（京生态文明办﹝2021﹞29 号）

相关要求，对地块开发受周边道路及轨道交通噪声影响进行了预测评价，提出了合

理可行的噪声防治措施。《报告》编制较规范，内容全面，声环境现状调查和预测

分析清楚，环境保护措施基本可行，结论总体可信。 

项目在落实报告提出的噪声污染防治措施和专家评审意见的前提下，从声环境

影响评价角度本项目建设及降噪措施是可行的。 

综上所述，同意通过技术审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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